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帳號申請書  110.7.1

	

	單位名稱
	
	分 機
	

	姓    名
	
	職稱
	

	申請帳號
	項目
	  啟用帳號

	
	權限
	  申請外國專業人員承辦

	
	期間
	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(原則不超過3個月)

	
	· 期間屆滿或案件辦理完畢時，請通知人事室停用帳號

	申請人使用本網站所提供之服務時須遵守相關法令規範，使用結束時，應確實登出，以防他人盜用，並不得將帳號與密碼洩露或提供予第三人知悉，或出借、轉讓他人使用，且不得從事以下行為：
（1） 刊載或儲存任何誹謗、詐欺、傷害、猥褻、色情、賭博、其他違反法令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資料或檔案。
（2） 刊載或儲存任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益之資料。
（3） 未經當事人同意，散播、出售本網站會員或其他使用者之個人身分及其他相關資料，或轉作為違反本網站使用目的之其他商業或非商業之利用。
（4） 傳輸、儲存病毒，或其他任何足以破壞或干擾電腦系統或資料之檔案程式。
（5） 破壞或干擾本網站運作之行為。
（6） 妨礙其他機關（構）或公務人員使用本網站相關服務之行為。
（7） 透過不正當管道，竊取本網站之會員帳號、密碼及存取權限之行為。
（8） 未經合法授權，擅自進行重製、改製之行為。
（9） 販售帳號或以任何形式轉讓或提供他人使用以獲取對價之行為。
（10） 其他違反本表規定或不符合本網站所提供使用目的（如進行商業廣告）之行為。

	申請人
	單位主管

	已知悉上開說明並願遵守，如有違法致生損害，依法負賠償責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


· 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請以IE瀏覽器及自然人憑證登入。
